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頻道規劃及其類型變更許可

辦法修訂條文（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之基本

頻道新增、停播、位

置異動，除下列情形

外，應申請頻道之規

劃及其類型變更許可

 

一、  基本頻道新增，

無涉其他頻道停播或

位置異動。

二、  因頻道供應事業

終止經營，而須停播

該基本頻道。

第二條  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之基本

頻道新增、停播、位

置異動，應申請頻道

之規劃及其類型變更

許可。 

一、系統經營者之基

本頻道新增，並該新

增頻道無影響原系統

經營者頻道營運計畫

規劃中任何頻道位置

該新增頻道應有益於

消費者權益，可依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營運計畫變更申請

許可或報請備查辦法

第 2條第 2項規定備查。

 

二、如係頻道商終止

經營，致系統經營者

於無選擇下須停播該

頻道，可依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

計畫變更申請許可或

報請備查辦法第 2 條

第 2項規定備查。 

第三條   系統經營

者之基本頻道變更後

應符合下列規定，違

反者不予許可：

一、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同時轉

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

電臺之節目及廣告，

不得變更其形式、內

容及頻道，並應列為

基本頻道。但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者，得

變更頻道。

第三條   系統經營者

之基本頻道變更後，

應符合下列規定，違

反者不予許可： 

一、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同時轉

播依法設立無線電視

電臺之節目及廣告，

不得變更其形式、內

容及頻道，並應列為

基本頻道。但經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者，得

變更頻道。 

一、扣聯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 37條上下架規

章實施，可使上下游

產業於頻道變更有所

依循。 

二、為優化頻道內容

保護消費者權益，及

增進公共利益，為本

許可辦法最主要之目

的。



二、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免費提

供固定頻道，播送客

家語言、原住民語言

之節目。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

條規定不得播送未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

頻道供應事業之節目

或廣告。

四、購物頻道數量符

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所定限制。以類

比訊號播送者，購物

頻道並應分置於三至

五個其他非購物頻道

區塊與區塊之間播送。

五、依本法第四十一

條規定無償提供一個

以上公用頻道。

六、依本法第四十二

條規定至少規劃一個

以上地方頻道。

七、依本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設置頻道總表。

八、以類比訊號播送

者，第七十八頻道前

之同類型頻道原則上

以區塊化規劃。以數

位訊號播送者，同類

型頻道原則上以區塊

規劃，分置於一至五

個區塊播送。

九、未依經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之上下架規

章實施。 

    前項第四款之購

物頻道不得置於本法

二、依本法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免費提

供固定頻道，播送客

家語言、原住民語言

之節目。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

條規定不得播送未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

頻道供應事業之節目

或廣告。 

四、購物頻道數量符

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

二項所定限制。以類

比訊號播送者，購物

頻道並應分置於三至

五個其他非購物頻道

區塊與區塊之間播送。

 

五、依本法第四十一

條規定無償提供一個

以上公用頻道。 

六、依本法第四十二

條規定至少規劃一個

以上地方頻道。 

七、依本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設置頻道總表。

 

八、以類比訊號播送

者，第七十八頻道前

之同類型頻道原則上

以區塊化規劃。以數

位訊號播送者，同類

型頻道原則上以區塊

規劃，分置於一至五

個區塊播送。

前項第四款之購物頻

道不得置於本法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所訂之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

訂之無線電視頻道及

指定之客家語言、原

住民語言頻道頻段內

（第五至第十七頻

道），亦不得緊鄰此

頻段旁播送。

    本條所稱區塊，

指依頻道節目屬性區

隔，並尊重消費者收

視習慣形成之集中規

劃。 

     依本辦法第二

條申請頻道之規劃及

其類型變更，中央主

管機關應綜合考量是

否增進或維持整體市

場競爭、消費者權益

及其他公共利益。

無線電視頻道及指定

之客家語言、原住民

語言頻道頻段內（第

五至第十七頻道），

亦不得緊鄰此頻段旁

播送。 

     本條所稱區塊，

指依頻道節目屬性區

隔，並尊重消費者收

視習慣形成之集中規

劃。

第四條  系統經營者

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

類型變更時，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變更頻道之說明

敘明各變更頻道之名

稱、變動情形及變更

理由。 

二、當年度經費率核

准之基本頻道表。 

三、最近一年歷次經

本會變更許可之頻道

及本次變更之頻道內

容對照表。(附件一）

四、變更之頻道，涉

及停播頻道或頻道位

置變動者，應提供與

第四條  系統經營者

申請頻道之規劃及其

類型變更時，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 

一、變更頻道之說明：

敘明各變更頻道之名

稱、變動情形及變更

理由。 

二、當年度經費率核

准之基本頻道表。 

三、最近一年歷次經

本會變更許可之頻道

及本次變更之頻道內

容對照表。(附件一） 

四、變更之頻道，涉

及停播頻道或頻道位

置變動者，應提供與

一、為降低環境汙染

問題，刪除檢送光碟

片電子檔一份。另為

供本會審理需要，系

統經營者申請頻道之

規劃及其類型變更時

新增應檢具報請本會

之上下架規章自評表

供参。 



頻道供應事業間之協

商紀錄及相關文件資

料。 

五、變更後之頻道規

劃及使用情形。(附件

二） 

六、變更之頻道，涉

及新增、停播頻道或

頻道位置變動者，應

提供符合經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之上下架規

章自評表。 

七、其他經本會通知

應檢具之資料。 

    系統經營者依前

項規定應填具之資料

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

備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其補正；屆

期

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得不予受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

通知頻道供應事業限

期提出陳述意見。

頻道供應事業間之協

商紀錄及相關文件資

料。 

五、變更後之頻道規

劃及使用情形。(附件

二） 

六、光碟片電子檔一

份。 

七、其他經本會通知

應檢具之資料。 

    系統經營者依前

項規定應填具之資料

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

備時，中央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其補正；屆

期

補正或補正不全者，

得不予受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

通知頻道供應事業限

期提出陳述意見。


